
图书馆分团委关于开展2023-2024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

奖学金推报活动的通知

一、活动主题

根据校团委《关于开展 2023-2024 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

星”奖学金推报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动员引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强国建设、

民族复兴伟业挺膺担当，现启动 2023-2024 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

强之星”奖学金推报工作。

二、奖励设置

（一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个人

1.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奖学金，每人可获得奖学金

证书和 10000 元奖学金；

2.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，每人可获得奖学金证书

和 2000 元奖学金。

（二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科创团体

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科创团体奖学金，每个团体可获得

奖学金证书和 5000 元奖学金。

三、推荐名额

（一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

由各二级团组织推荐爱国修德、勤学求真、创新创业、奋斗

力行类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，推荐时适当考虑内地港澳台学

生和在华留学生；

（二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奖学金

团市委将从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候选人中推荐 1



名标兵奖学金候选人。

（三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科创团体奖学金

由各二级团组织推荐本单位科创团体，团市委将根据高校推

报情况，向全国组委会推报对应数量的团体。

（四）二级团组织推荐名额

各二级团组织负责组织开展本单位推报工作，择优推荐不超

过 1 名爱国修德、勤学求真、创新创业、奋斗力行类“中国大学

生自强之星”候选人、1 支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科创团体候

选团队。二级团组织要对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核，经公示后，报

送至校团委。校团委择优推荐候选人（候选团队）各 1个，报送

团市委参评。

四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个人

1. 截至 2024 年暑假前在学的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；

2.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品行端正，

自强自立，乐观向上，相对困难家庭或地区的学生优先；

3. 在投身经济发展、科技创新、乡村振兴、民主法治、文

教体育、绿色发展、社会服务、卫国戍边、统一战线、对外交流

等方面事迹突出，内地高校学生积极参加社区报到、社会实践、

志愿服务、青年中心等服务项目年度不少于 20 小时，要求在社

会媒体或校园媒体上有过相关报道并取得一定反响，在当代大学

生中具有榜样作用；

4. 奖学金分为爱国修德、勤学求真、创新创业、奋斗力行

4 个类别；



5. 往届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”奖学金获得者、“中

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获得者不再参加本次活动。

（二）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科创团体

1. 截至 2024 年暑假前在学的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科创

团体；

2. 申报团体应突出科技自立自强，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，

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

人民生命健康，在国家重要建设领域、重点工程、突发事件和具

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中作出突出贡献；

3. 团体中高校在学的青年学生应占总人数的 80%以上。

五、评选推荐安排

（1）2024 年 1 月 29 日-2024 年 2月 2日，分团委起草并审

议推优工作方案。

（2）2024 年 2 月 6 日前，向分党委报告，正式发布通知。

（3）2024 年 2 月 7-9 日，方案公示。

（3）2024 年 2 月 15 日 17:00 前，申请人报送申请材料至

辅导员处。请各申报人填写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1）、报名表（附

件 2）、科创团体推荐表（附件 3），并附详实事迹和证明材料。

（4）2024 年 2 月 16 日-2024 年 2月 17 日，评分小组初评。

（5）2024 年 2 月 18 日-2024 年 2 月 19 日，分团委中评。

（6）2024 年 2 月 20 日-2024 年 2 月 22 日，公示（3 天）。

（7）2024 年 2 月 26 日，分团委审议通过报告分党委。

（8）2024 年 2 月 26 日，上报学校。

六、评选细则详见附件方案



1.打分细则

（1）导师推优意见（一票否决）

（2）评分排序（硕士研究生）
项

目
思想综评 教学实践 课程成绩 学术科研 公共事务

分

值
5 5 50 10 30

评

分

标

准

1.遵守中心和班

级各类管理规章

制度。

2.积极参加中心

和班级各类活

动。

3.热爱集体，尊

敬师长，关心他

人。

4.积极促进校风

学风建设；

5.学习态度端

正，学习努力，

刻苦钻研。

依据实习要

求，采取合格

制。不合格者

采取倒扣分。

平均绩点/4×5

0

1.论文发表（以印

刷出版为准）

核心期刊论文计

2-3 分，此外学术期

刊计 1 分。

作者为唯一的，该

作者得分 100%；两

位作者中第一作者

得分 70%，第二作

者得分 30%；三位

作者的第一作者得

分 60%，第二作者

得分 30%，第三作

者得分 10%。作者

人数只计算学生，

有教师参与的不计

算在作者人数里。

1.年度承担学校、中心、社团、班级

区分国家级公共事务并获得同学好评

的。（每项工作依据质量时长和学生

评价计 0.1-1分）上限 5分。

2.年度参加各类赛事获奖情况（、市

级、校级；获一等奖及以上加 0.5分，

其余奖项加 0.1-0.3分。以集体为单

位参赛获奖，参赛的每位同学均可加

分。）上限 10 分,学术类、非学术类

各上限 5分。

2.主持、参与科研

项目

主持校级项目

加 1分，市级项目

加 2分，国家级项

目加 5分，上限

为 5分。

参与项目，如团

队 3人以内，按

照 20%计分，3人以

上，按照 10%分别

计分。

3.年度申报社会实践项目情况（每个

项目加可酌情加 0.1-0.2分）上限5分。

4.年度参与志愿等社会公益活动情况

（依据证明每项工作按质量和累计时

间计 0.1-1 分）上限 5 分。

5.年度自愿参加校内外无偿献血（0.5

分/次）

打

分

由辅导员综合各

类学生管理组织

给分

由教学秘书

综合实习基

地和导师意

见给分

1. 个人申报

2. 分团委成立初评小组：分团委成员组织，各团支部安排代表参加。制定

加分清单、完成初评分。

3. 班级范围内对绩点以外加分进行公示

4. 中评小组复审（分团委、教学口）

5. 终评（分党委会议）



（3）1.打分细则

2.推荐程序

（1）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分开初评。依照打分细则排

序，至多各推荐 1 人。初评由分团委组织各班代表形成初评小组。

（2）分团委根据评审条件组织中评，择优推荐至多 1人。

（3）推荐结果公示后报分党委会议终审。

共青团复旦大学图书馆委员会

2024.1.31

学业成绩（绩点）占 40%；科研表现 40%；综合表现 20%。

学业成绩换算 绩点/4*100*40%

科研表现加分制（加分上限 40 分）

一类文章（SCI、SSCI） 10 分/篇

二类文章（CSSCI、国际会议论文） 7分/篇

三类文章（普通期刊、会议论文） 5分/篇

专利 7分/个

专业类赛事获奖 5分/个

依据（国家级、省市级、校级乘系数 100%、80%、60%，

校级以下不加分）

第一作者*100%；第二作者*70%，其他*30%

研究相关度：100%；20%

综合表现（加分上限 20 分）

服务集体（视年度参与学院、班级、社团等工作量） 10 分

参加非学术类赛事 5分/个

依据（国家级、省市级、校级乘系数 100%、80%、

60%，校级以下不加分）

参加社会实践 5分/个

参加志愿服务（须凭志愿证书） 5分/个


